
附件2

关于江苏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修改草案）的说明

为贯彻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结合本省实际，我厅起草了《江苏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选举办法（修改草案）》）。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必要性

2000年《江苏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以下简称《选举办法》）的颁布和实施，对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保障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和规范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进步，村民选举的制度化、程序化需求与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选举办法》主要存在与上位法不一致、制度体系不完善以及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亟待予以修改。

一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的需要。《村委会组织法》于2010年10月进行了重新修订，其中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有关规定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是完善了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增加了选民登记、无候选人选举方式、自荐竞选等新规定，提出了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等新要求。另外，《村委会组织法》中一些细节规定，如对选民名单公布后相关问题处理时限与《选举办法》不一致。鉴于上述情况，需要对我省的《选举办法》做较大幅度调整充实。再者，2019年9月，我省将启动第十二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为了保证换届选举工作有更具有合法性和规范性，亟需对《选举办法》进行重新修改。

二是完善法规制度体系的需要。2000年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基层民主法治进程的持续推进，特别是历经生动民主实践的锤炼和洗礼，村民民主法治意识明显增强，基层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要求尤为迫切。由于《选举办法》制度体系不够完善，选举所依赖的制度规定相对不足，有的地方容易出现组织不够严密、程序不够完备、操作不够规范等问题，必然影响村民有效行使民主权利。《选举办法》主要存在选举程序及相关规定不完备、不具体的问题，如：流动票箱适用对象不具体，委托投票管理不尽合理，缺少另行选举和自荐直选的规定等。其他一些必备的要件也十分缺乏，如：对候选人资格的认定、村民委员会成员职务终止和辞职等退出机制、成员离任审计、村民委员会工作移交等。为此，迫切需要修改《选举办法》，完善制度，以更好适应江苏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三是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需要。自2000年以来，我省以《选举办法》为依据，先后完成了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总体来看，群众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操作程序越来越规范，社会反响越来越好。各地结合选举工作实际不断探索创新，不仅有效解决了大量现实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定，如：村民选举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和工作任务、推选候选人及投票选举中若干情形的处置、村民委员会缺额与补选等问题，《选举办法》予以吸纳并作出细化规定；另外，还吸收了基层一些重要建议，如：赋予县级选举指导机构或村选举工作机构制定候选人具体条件和审查程序的职权；对于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接受申诉，可以向村民会议提出罢免建议等。因此，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既科学提炼我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经验，又与兄弟省的法规制度进行相互印证，恰当修改完善《选举办法》，切实增强法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修改过程

为做好《选举办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我们参阅了广东、浙江、湖北等兄弟省（市）的《村委会选举办法》，汲取了本省前十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经验，征求了13个设区市的意见。在充分吸收有关专家、学者和市、县（市、区）负责人以及省级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几经修改，形成了目前的《选举办法（修改草案）》。

三、修改工作的基本思路

在修改《选举办法》工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下工作思路：

一是坚持一致性。以《村委会组织法》为依据，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要求，确保与上位法保持一致、不抵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二是坚持可操作性。着眼务实、简捷、方便、适用，围绕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中村民普遍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细化规范工作制度、工作程序，确保《选举办法》更具操作性。

三是坚持江苏特色。立足坚持我省“六个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按照江苏民生质量明显改善，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大局的要求，认真总结提炼具有江苏特色的实践成果，使之成为法律规范。

四、主要内容

《选举办法（修改草案）》是根据新修改的《村委会组织法》制定的一部程序法。在修改过程中，注重从本省的实际出发，切实解决村民委员会选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选举办法（修改草案）》采用了章节式结构，共八章46条，其中一致性或表述性修改15条，合并2条，删除2条，新增16条。主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在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各级人民政府应建立选举观察制度和人大监督制度；规范了选举工作机构的产生、职责和权限；完善村民选举登记、候选人资格审查、委托投票以及罢免、职务自行终止和补选、法律责任等方面的事项。同时，结合本省选举工作实际，相应增加了《选举办法》有关规定，具体内容是：

（一）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机构。（修改草案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选举工作机构是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的组织保障。2000年颁布的《选举办法》对选举委员会成员组成规定为“村民选举委员会由主任和委员共五至九人组成”，而《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由主任、委员组成，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由七人、九人或者十一人组成。”因此，建议将《选举办法》中关于选举委员会成员组成规定修改成“村成立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工作。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和委员由七人、九人或者十一人组成”。此外，对村民选举委员会的产生方式、资格认定、退出和补选以及履行职责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为保障妇女参选权利，还增加了“村民选举委员会中应当有妇女成员”条款（第八条第二款）。
（二）关于参加选举村民的登记

2016年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本省共有选民约3951万人，登记选民约3882万人，登记率达到98.3%。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和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流动性日益加剧，出现“三多”问题，即：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增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打工人员增多，人户分离情况增多，给选举登记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有的村甚至影响了选举工作正常进行。2016年《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虽然对登记参加选举村民的资格做了更加全面的规范，但仍需要结合本省实际细化和完善。

1、进一步规范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具有选民资格人员参选条件（修改草案第十二条第一款）。近两届选举过程中，不少地方反应，在本村居住满一年以上，可申请参加本村选举，但又无法确定其是否已在原籍参加过选举，容易造成参选人两次以上参选。另外，对于未在原籍参选的证明由谁开出也缺乏规定。因此，本次修改，增加了“户籍不在本村，但在本村居住的具有选民资格的人员，由本人在选民登记期间提出申请，提交户籍所在地村（居）民选举委员会出具的未参加选举证明后，经本村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后，可以进行选民登记。”的规定。

同时，针对长期不在本村居住，但户籍又在本村，选举期间无法联系的或者联系后不做明确回复的，为避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规定了“户籍在本村，登记期间不在本村居住，村民选举委员会依法告知后，十日内未表示参加选举的，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不进行选举登记”（第十二条第二款）

2、关于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的公布、异议处理。（第十三条）

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选举名单公布的时间、村民提出异议及处理时限等方面给予了明确，为保持和上位法一致，修改草案修改为：“经村民选举委员会审核和确认的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二十日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在各村民小组张榜公布，登记选民数以村选举委员会公布选民名单为准。村民对公布的名单有异议，应当自登记选民名单公布之日起五日内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村民选举委员会应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日内作出解释或纠正，并公布处理结果。”（第十三条第一、二款）

此外，我们还针对在选民登记公布期间，因死亡、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等原因，以及恢复政治权利和新迁入本村的村民，作出依法撤销或者补充登记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

（三）关于候选人的产生（修改草案第十七条）

关于对候选人资格条件的规定，存在尊重宪法与现实中需要设置较高门槛的两难问题。2015年，海南省修改《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在候选人资格条件中明确规定“选举日前三年内没有被判处刑罚，或者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天津、山西、浙江、安徽等省、市均在《选举办法》中明确表述，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制定符合本村实际的候选人具体资格条件和审查条件。因此，我省参照兄弟省份经验做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县（市、区）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指导机构可以提出候选人与自荐竞职的选民的具体条件和审查程序。村选举办法应当明确候选人或者自荐竞职的选民具体条件和审查程序。经村民选举委员会审查，不符合村选举办法规定具体条件的人员，不得作为候选人或者自荐人。”

（四）关于投票选举

1．关于投票选举的流动票箱、委托票（修改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从历年来选举实践来看，流动票箱、委托票和代书管理不规范，会给候选人拉票、舞弊提供可乘之机。为规范投票选举中的流动票箱、委托票和代书制度，在流动票箱的使用上规定：“因老、弱、病、残等原因无法到选举会场或投票站投票的选民，可在流动票箱投票。具体使用对象应当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并在选举日的五日前张榜公布。。流动投票箱必须配备二名以上选举工作人员和一名监票员，乡镇人民政府选举工作领导或指导机构应当派员随行监督（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在委托投票受理上规定：“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选举期间外出不能参加投票的，可以书面委托候选人（自荐人）以外的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原则上以选民本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为主要委托人。无法及时办理书面委托的，可以采用经本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办法认可的形式，办理委托投票手续。每一选民接受委托投票不得超过五人。”（第二十三条）
 此外，在委托投票时限上规定“办理委托投票，应当在选举日的七日前，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并办理书面委托手续。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在选举日的三日前对委托投票情况进行审核并公告，未经审核公告的委托无效。”（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2．关于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出现近亲属的问题（修改草案第三十一条）

近年来，各地在选举中多次遇到类似问题，为此，我们参考兄弟省份的做法，明确了“村民委员会成员之间应当实行任职回避制度。当选的成员之间有近亲属关系的，只保留其中职务最高一人的职务；如果职务相同，则保留得票最多的一人的职务，其他当选人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宣布其当选无效。” 

（五）明确动议罢免的主体（第三十四条）和赋予乡政府罢免建议权（第三十七条）

在现实生活中，罢免制度往往很难实施，为了真正实现民主监督，修改草案明确了动议罢免的主体，规定“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均可提出罢免要求。

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拓展了受理主体，修改草案强化了乡级政府的监督作用，赋予其罢免建议权。即：“村民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向村民会议提出罢免建议：（一）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适合继续担任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二）以权谋私，在村民中造成较坏影响的；（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造成村民利益重大损失的；（四）连续二个月以上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村民委员会工作的。（五）其他原因不宜再担任村民委员会成员的。”

（六）关于法律责任。（修改草案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破坏选举行为处罚的规范，为加强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处罚力度，修改草案修改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上一级主管机关予以纠正，并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纪律处分：（一）拖延村民委员会选举超过规定时限的；（二）擅自调整、变更村民委员会候选人的；（三）未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四）指定、委派、撤换、调离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五）有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同时，对村民选举委员会不主持工作移交或者上一届村民委员会不办理移交手续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造成村集体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对有关条款个别文字作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PAGE  
—1—

